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琼工办发〔2025〕61号

关于组织开展海南省工会第五期职工
医疗互助活动的通知

各市县总工会，省总驻会产业工会，省教育工会、省交通运输工

会、省税务系统工会、省直属机关工会联合会、省驻琼企业工会

联合会、中国旅游集团工会：

为切实减轻广大职工医疗负担，推动职工医疗互助活动持续

健康发展，经研究，省总工会决定开展海南省工会第五期职工医

疗互助活动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保障期限

自 2026年 3月 1日起至 2029年 2月 28日止。

集中缴费时间自 2025年 12月 1日起至 2026年 2月 1日止，

各级工会须同步完成参保信息资料报送工作。

二、活动对象

凡海南省行政辖区内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中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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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，并加入所在

单位工会的在职工会会员，遵守《海南省工会第五期职工医疗互

助活动实施细则》，自愿按规定交纳互助金的，均可由所在基层

工会统一组织参加本期医疗互助活动。

三、缴费标准

本期互助活动每人200元，每人限交一份。

互助金的缴费方式，可由职工本人、职工所在单位或所在基

层工会承担，也可由职工、单位、工会共同承担，具体方式由基

层工会自行确定。

四、补助待遇

（一）住院或门诊慢特病补助项目。参加活动会员在医保定

点医院治疗时，发生属于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内的住院或门诊

慢特病医疗费用，经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后，对个人自付

的合规医疗费用（补助范围：基本医疗保险目录范围内自付部分

的金额=起付线+按比例自付，不含封顶线以上费用和目录范围内

超限价部分费用和乙类先行自付费用），达到 1000元（含 1000

元）的，采取分档计算的办法给付医疗互助补助金（补助金四舍

五入保留到元）。具体标准为：

会员自付合规医疗费用达到 1000元（含 1000元）至 10000

元（含 10000元）的补助 40％；达到 10000元以上至 30000元

（含 30000元）的补助 50％；30000元以上的补助 70%。单次医

疗互助补助金给付最高金额为：经基本医疗统筹、大额医疗费用

补助、医疗救助、公务员补助等“一单制”结算报销后，个人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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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支付的医疗费用。

（二）死亡补助项目。会员在互助保障期内死亡，给予一次

性慰问金 10000元。

在互助保障期内发生多次住院或门诊慢特病治疗时，仅对前

三次符合补助条件的医疗费用按次（不累计、不合并）进行自动

结算及发放补助，后续费用不再纳入补助范围。每人互助保障期

内累计发放补助金最高为 100000元。

五、补助方式

（一）免申即享。参加活动的会员（属于参加海南基本医疗

保险的职工会员）互助保障期内，在医保定点医院就医结算后，

可对其医疗互助补助金实行“免申即享”服务。

（二）线上申请。对于死亡补助项目、工会组织关系隶属海

南管理的省外参保的职工会员补助项目等情形，通过“海易办”

—省工会专区—医疗互助模块进行线上申请。申请时限为治疗后

六个自然月内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开展职工医疗互助工作既是深入贯彻

党中央、海南省委重大决策部署，全面落实全总“559”工作部

署，更是工会系统围绕中心、服务大局，为广大职工服务、造福

职工的一件好事实事。各级工会要切实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明

确专人负责，切实承担起新一期活动组织发动工作的重任，推动

职工医疗互助活动广泛、深入、扎实开展。

（二）加大宣传力度。各级工会要加大宣传力度，充分融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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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大新闻媒体、微信公众号、海南工会云 APP等平台，加大宣传

力度，让更多职工了解第五期活动“免申即享”创新举措，让更

多职工参与到互助活动中来。同时，将职工医疗互助活动工作经

费纳入年度预算，为组织、宣传、开展医疗互助工作提供必要的

工作经费支持。

（三）强化服务管理。各级工会要加强队伍建设，通过强化

管理来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，赢得基层工会和职工群众的信

任和支持。要坚持以职工为本，从实际出发，减少工作环节，进

一步为基层工会和职工提供高效、优质、便利的服务，以赢得广

大职工的信任和支持，从而不断深化医疗互助活动的品牌效应。

联系人：王淑燕、洪亮，电话：65251875、65320910

附件：1.《海南省工会第五期职工医疗互助活动实施细则》

2.《参加活动承诺书》

3.《海南省工会职工医疗互助活动团体申请表》

4.《海南省工会第五期职工医疗互助活动参加人员花名册》

海南省总工会办公室

2025年 11月 18日

海南省总工会办公室 2025年11月18日印发


